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04號

原      告  林紘瑋  

被      告  建竑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揚智  

被      告  三勝房屋經紀企業社即陳揚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11年6月3日起任職被告建竑有限公司

（下稱被告公司）擔任仲介營業員，三勝房屋經紀企業社與

被告公司之負責人皆為陳揚智，具有實體同一性，被告公司

委託契約編號00000000號，仲介案名「捷運大東站建地」案

件，仲介出售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

系爭仲介案），由伊找到買方圓禾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買方）購買，買賣雙方於111年6月7日成交簽約，未料賣方

蔡吉豐等人未依買賣契約履約，被告依賣方蔡吉豐（下稱賣

方）違約為由，另案訴請賣方給付服務費新台幣(下同）500

萬元，業經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273號民事判決（下稱

第273號判決）被告勝訴確定，依勞僱關係約定之報酬，伊

應領取之報酬為116萬8,750元（下稱系爭款項），伊向被告

請求給付，被告均置之不理，伊依勞僱關係提起本訴，並聲

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伊116萬8,7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36

頁）。㈡願供擔保，請准予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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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則以：㈠原告於仲介系爭仲介案時，伊與原告間並未簽

訂任何勞動契約，原告未於被告公司上班（包含上、下班打

卡、值班、開會、受公司主管人員限制指揮從事指定工

作），伊係以口頭協議，若原告針對伊已受託之不動產委售

案件，仲介買方或賣方客戶成交者，被告公司收到系爭仲介

案服務費會依約定比例發放服務費予原告。㈡原告所提出之

「成交紀錄表」為被告公司内部表單，該「成交紀錄表」應

由買賣仲介人員填寫完畢後交公司歸檔，於收取仲介服務費

完畢後，由公司定期與買賣仲介人員分拆。伊就系爭仲介案

尚未收取任何仲介費用，故按伊與原告之協議，原告本件請

求無理由。㈢系爭仲介案買方為原告所介紹，經伊請求原告

對買方追討應付仲介服務費時，原告對伊承諾由其向買方追

討，但迄今原告並未向買方追討仲介服務費。伊主張原告向

伊請求給付系爭款項之同時，應對待給付買方應給付之仲介

服務費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

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兩造間存在勞動契約，約定系爭仲介案如簽訂買賣

契約，被告應給付其系爭款項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

前詞置辯。經查：

　⒈按解釋當事人之契約，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

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

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最高法院39年台上字第1053號

民事判例要旨供參）。

　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雖提出成交紀錄表為憑，但成

交紀錄表並未記載兩造間就系爭仲介案服務費分配比例及何

時或於何條件給付，而原告於本院陳稱：「（根據成交紀

錄，業務收入的計算，那裡可以看得出來原告抽取百分之四

十五？有無書面？）這是當初講好的，沒有書面」等語（本

院卷第65、66頁）；被告則稱：成交紀錄是我們內部資料，

我也沒有簽名…我沒有約定文件，只有口頭約定而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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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收到這筆款項才會發放服務費，跟我們合作的都會這樣

講，原告一定也知道等語（本院卷第66頁），依兩造上開陳

述，應認兩造間就系爭款項分配比例及何時或於何條件給付

並無書面契約存在。又原告就被告所稱被告公司必須收到這

筆款項才會發放服務費一節，於本院自陳：正常交易流程是

會這樣講。但是今天是地主違約了等語（本院卷第66頁）。

堪認被告辯稱兩造口頭約定被告公司必須收到系爭仲介案服

務費才會依約定比例發放服務費予原告一節，應為可採。可

見被告公司收到系爭仲介案服務費應為本件請求給付系爭款

項之停止條件或清償期，在該條件未成就或清償期未屆至

前，原告尚無從行使系爭款項之請求權。

　⒊就被告另案訴請賣方給付服務費500萬元，業經第273號判決

被告勝訴確定一節，兩造均不爭執，惟就被告是否收到上開

500萬元一節，被告辯稱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收到系

爭仲介案任何服務費，原告亦稱無證據證明被告有收到服務

費等語（本院卷第63頁），而被告以第273號判決為執行名

義向賣方聲請強制執行，尚未取得上開500萬元，業經本院

依職權調取本院114年司執字第155851號卷宗查核屬實，故

被告辯稱尚未取得系爭仲介案服務費亦為可採。兩造間既合

意以被告公司收到系爭仲介案服務費為本件請求給付系爭款

項之停止條件或清償期，而本件被告公司並未收到系爭仲介

案服務費已如前述，則原告本於勞僱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

系爭款項及利息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僱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116萬8,75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

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五、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所提

之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案判斷結果無影

響，爰不一一予以審酌，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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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芝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鄭仕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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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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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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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text-alig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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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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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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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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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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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11年6月3日起任職被告建竑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公司）擔任仲介營業員，三勝房屋經紀企業社與被告公司之負責人皆為陳揚智，具有實體同一性，被告公司委託契約編號00000000號，仲介案名「捷運大東站建地」案件，仲介出售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仲介案），由伊找到買方圓禾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買方）購買，買賣雙方於111年6月7日成交簽約，未料賣方蔡吉豐等人未依買賣契約履約，被告依賣方蔡吉豐（下稱賣方）違約為由，另案訴請賣方給付服務費新台幣(下同）500萬元，業經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273號民事判決（下稱第273號判決）被告勝訴確定，依勞僱關係約定之報酬，伊應領取之報酬為116萬8,750元（下稱系爭款項），伊向被告請求給付，被告均置之不理，伊依勞僱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伊116萬8,7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36頁）。㈡願供擔保，請准予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㈠原告於仲介系爭仲介案時，伊與原告間並未簽訂任何勞動契約，原告未於被告公司上班（包含上、下班打卡、值班、開會、受公司主管人員限制指揮從事指定工作），伊係以口頭協議，若原告針對伊已受託之不動產委售案件，仲介買方或賣方客戶成交者，被告公司收到系爭仲介案服務費會依約定比例發放服務費予原告。㈡原告所提出之「成交紀錄表」為被告公司内部表單，該「成交紀錄表」應由買賣仲介人員填寫完畢後交公司歸檔，於收取仲介服務費完畢後，由公司定期與買賣仲介人員分拆。伊就系爭仲介案尚未收取任何仲介費用，故按伊與原告之協議，原告本件請求無理由。㈢系爭仲介案買方為原告所介紹，經伊請求原告對買方追討應付仲介服務費時，原告對伊承諾由其向買方追討，但迄今原告並未向買方追討仲介服務費。伊主張原告向伊請求給付系爭款項之同時，應對待給付買方應給付之仲介服務費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兩造間存在勞動契約，約定系爭仲介案如簽訂買賣契約，被告應給付其系爭款項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按解釋當事人之契約，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最高法院39年台上字第1053號民事判例要旨供參）。
　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雖提出成交紀錄表為憑，但成交紀錄表並未記載兩造間就系爭仲介案服務費分配比例及何時或於何條件給付，而原告於本院陳稱：「（根據成交紀錄，業務收入的計算，那裡可以看得出來原告抽取百分之四十五？有無書面？）這是當初講好的，沒有書面」等語（本院卷第65、66頁）；被告則稱：成交紀錄是我們內部資料，我也沒有簽名…我沒有約定文件，只有口頭約定而已。公司必須收到這筆款項才會發放服務費，跟我們合作的都會這樣講，原告一定也知道等語（本院卷第66頁），依兩造上開陳述，應認兩造間就系爭款項分配比例及何時或於何條件給付並無書面契約存在。又原告就被告所稱被告公司必須收到這筆款項才會發放服務費一節，於本院自陳：正常交易流程是會這樣講。但是今天是地主違約了等語（本院卷第66頁）。堪認被告辯稱兩造口頭約定被告公司必須收到系爭仲介案服務費才會依約定比例發放服務費予原告一節，應為可採。可見被告公司收到系爭仲介案服務費應為本件請求給付系爭款項之停止條件或清償期，在該條件未成就或清償期未屆至前，原告尚無從行使系爭款項之請求權。
　⒊就被告另案訴請賣方給付服務費500萬元，業經第273號判決被告勝訴確定一節，兩造均不爭執，惟就被告是否收到上開500萬元一節，被告辯稱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收到系爭仲介案任何服務費，原告亦稱無證據證明被告有收到服務費等語（本院卷第63頁），而被告以第273號判決為執行名義向賣方聲請強制執行，尚未取得上開500萬元，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4年司執字第155851號卷宗查核屬實，故被告辯稱尚未取得系爭仲介案服務費亦為可採。兩造間既合意以被告公司收到系爭仲介案服務費為本件請求給付系爭款項之停止條件或清償期，而本件被告公司並未收到系爭仲介案服務費已如前述，則原告本於勞僱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系爭款項及利息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僱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116萬8,7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五、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所提之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案判斷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予以審酌，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芝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鄭仕暘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04號

原      告  林紘瑋  

被      告  建竑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揚智  

被      告  三勝房屋經紀企業社即陳揚智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11年6月3日起任職被告建竑有限公司

    （下稱被告公司）擔任仲介營業員，三勝房屋經紀企業社與

    被告公司之負責人皆為陳揚智，具有實體同一性，被告公司

    委託契約編號00000000號，仲介案名「捷運大東站建地」案

    件，仲介出售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仲

    介案），由伊找到買方圓禾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買方）

    購買，買賣雙方於111年6月7日成交簽約，未料賣方蔡吉豐

    等人未依買賣契約履約，被告依賣方蔡吉豐（下稱賣方）違

    約為由，另案訴請賣方給付服務費新台幣(下同）500萬元，

    業經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273號民事判決（下稱第273

    號判決）被告勝訴確定，依勞僱關係約定之報酬，伊應領取

    之報酬為116萬8,750元（下稱系爭款項），伊向被告請求給

    付，被告均置之不理，伊依勞僱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㈠

    被告應連帶給付伊116萬8,7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36頁）。㈡

    願供擔保，請准予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㈠原告於仲介系爭仲介案時，伊與原告間並未簽

    訂任何勞動契約，原告未於被告公司上班（包含上、下班打

    卡、值班、開會、受公司主管人員限制指揮從事指定工作）

    ，伊係以口頭協議，若原告針對伊已受託之不動產委售案件

    ，仲介買方或賣方客戶成交者，被告公司收到系爭仲介案服

    務費會依約定比例發放服務費予原告。㈡原告所提出之「成

    交紀錄表」為被告公司内部表單，該「成交紀錄表」應由買

    賣仲介人員填寫完畢後交公司歸檔，於收取仲介服務費完畢

    後，由公司定期與買賣仲介人員分拆。伊就系爭仲介案尚未

    收取任何仲介費用，故按伊與原告之協議，原告本件請求無

    理由。㈢系爭仲介案買方為原告所介紹，經伊請求原告對買

    方追討應付仲介服務費時，原告對伊承諾由其向買方追討，

    但迄今原告並未向買方追討仲介服務費。伊主張原告向伊請

    求給付系爭款項之同時，應對待給付買方應給付之仲介服務

    費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

    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兩造間存在勞動契約，約定系爭仲介案如簽訂買賣

    契約，被告應給付其系爭款項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

    前詞置辯。經查：

　⒈按解釋當事人之契約，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

    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

    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最高法院39年台上字第1053號

    民事判例要旨供參）。

　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雖提出成交紀錄表為憑，但成

    交紀錄表並未記載兩造間就系爭仲介案服務費分配比例及何

    時或於何條件給付，而原告於本院陳稱：「（根據成交紀錄

    ，業務收入的計算，那裡可以看得出來原告抽取百分之四十

    五？有無書面？）這是當初講好的，沒有書面」等語（本院

    卷第65、66頁）；被告則稱：成交紀錄是我們內部資料，我

    也沒有簽名…我沒有約定文件，只有口頭約定而已。公司必

    須收到這筆款項才會發放服務費，跟我們合作的都會這樣講

    ，原告一定也知道等語（本院卷第66頁），依兩造上開陳述

    ，應認兩造間就系爭款項分配比例及何時或於何條件給付並

    無書面契約存在。又原告就被告所稱被告公司必須收到這筆

    款項才會發放服務費一節，於本院自陳：正常交易流程是會

    這樣講。但是今天是地主違約了等語（本院卷第66頁）。堪

    認被告辯稱兩造口頭約定被告公司必須收到系爭仲介案服務

    費才會依約定比例發放服務費予原告一節，應為可採。可見

    被告公司收到系爭仲介案服務費應為本件請求給付系爭款項

    之停止條件或清償期，在該條件未成就或清償期未屆至前，

    原告尚無從行使系爭款項之請求權。

　⒊就被告另案訴請賣方給付服務費500萬元，業經第273號判決

    被告勝訴確定一節，兩造均不爭執，惟就被告是否收到上開

    500萬元一節，被告辯稱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收到系

    爭仲介案任何服務費，原告亦稱無證據證明被告有收到服務

    費等語（本院卷第63頁），而被告以第273號判決為執行名

    義向賣方聲請強制執行，尚未取得上開500萬元，業經本院

    依職權調取本院114年司執字第155851號卷宗查核屬實，故

    被告辯稱尚未取得系爭仲介案服務費亦為可採。兩造間既合

    意以被告公司收到系爭仲介案服務費為本件請求給付系爭款

    項之停止條件或清償期，而本件被告公司並未收到系爭仲介

    案服務費已如前述，則原告本於勞僱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

    系爭款項及利息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僱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116萬8,75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

    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五、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所提

    之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案判斷結果無影響

    ，爰不一一予以審酌，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芝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鄭仕暘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04號

原      告  林紘瑋  

被      告  建竑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揚智  

被      告  三勝房屋經紀企業社即陳揚智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11年6月3日起任職被告建竑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公司）擔任仲介營業員，三勝房屋經紀企業社與被告公司之負責人皆為陳揚智，具有實體同一性，被告公司委託契約編號00000000號，仲介案名「捷運大東站建地」案件，仲介出售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仲介案），由伊找到買方圓禾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買方）購買，買賣雙方於111年6月7日成交簽約，未料賣方蔡吉豐等人未依買賣契約履約，被告依賣方蔡吉豐（下稱賣方）違約為由，另案訴請賣方給付服務費新台幣(下同）500萬元，業經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273號民事判決（下稱第273號判決）被告勝訴確定，依勞僱關係約定之報酬，伊應領取之報酬為116萬8,750元（下稱系爭款項），伊向被告請求給付，被告均置之不理，伊依勞僱關係提起本訴，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伊116萬8,7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36頁）。㈡願供擔保，請准予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㈠原告於仲介系爭仲介案時，伊與原告間並未簽訂任何勞動契約，原告未於被告公司上班（包含上、下班打卡、值班、開會、受公司主管人員限制指揮從事指定工作），伊係以口頭協議，若原告針對伊已受託之不動產委售案件，仲介買方或賣方客戶成交者，被告公司收到系爭仲介案服務費會依約定比例發放服務費予原告。㈡原告所提出之「成交紀錄表」為被告公司内部表單，該「成交紀錄表」應由買賣仲介人員填寫完畢後交公司歸檔，於收取仲介服務費完畢後，由公司定期與買賣仲介人員分拆。伊就系爭仲介案尚未收取任何仲介費用，故按伊與原告之協議，原告本件請求無理由。㈢系爭仲介案買方為原告所介紹，經伊請求原告對買方追討應付仲介服務費時，原告對伊承諾由其向買方追討，但迄今原告並未向買方追討仲介服務費。伊主張原告向伊請求給付系爭款項之同時，應對待給付買方應給付之仲介服務費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兩造間存在勞動契約，約定系爭仲介案如簽訂買賣契約，被告應給付其系爭款項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⒈按解釋當事人之契約，應以當事人立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又應以過去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為斷定之標準，不能拘泥文字致失真意（最高法院39年台上字第1053號民事判例要旨供參）。

　⒉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款項，雖提出成交紀錄表為憑，但成交紀錄表並未記載兩造間就系爭仲介案服務費分配比例及何時或於何條件給付，而原告於本院陳稱：「（根據成交紀錄，業務收入的計算，那裡可以看得出來原告抽取百分之四十五？有無書面？）這是當初講好的，沒有書面」等語（本院卷第65、66頁）；被告則稱：成交紀錄是我們內部資料，我也沒有簽名…我沒有約定文件，只有口頭約定而已。公司必須收到這筆款項才會發放服務費，跟我們合作的都會這樣講，原告一定也知道等語（本院卷第66頁），依兩造上開陳述，應認兩造間就系爭款項分配比例及何時或於何條件給付並無書面契約存在。又原告就被告所稱被告公司必須收到這筆款項才會發放服務費一節，於本院自陳：正常交易流程是會這樣講。但是今天是地主違約了等語（本院卷第66頁）。堪認被告辯稱兩造口頭約定被告公司必須收到系爭仲介案服務費才會依約定比例發放服務費予原告一節，應為可採。可見被告公司收到系爭仲介案服務費應為本件請求給付系爭款項之停止條件或清償期，在該條件未成就或清償期未屆至前，原告尚無從行使系爭款項之請求權。

　⒊就被告另案訴請賣方給付服務費500萬元，業經第273號判決被告勝訴確定一節，兩造均不爭執，惟就被告是否收到上開500萬元一節，被告辯稱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收到系爭仲介案任何服務費，原告亦稱無證據證明被告有收到服務費等語（本院卷第63頁），而被告以第273號判決為執行名義向賣方聲請強制執行，尚未取得上開500萬元，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4年司執字第155851號卷宗查核屬實，故被告辯稱尚未取得系爭仲介案服務費亦為可採。兩造間既合意以被告公司收到系爭仲介案服務費為本件請求給付系爭款項之停止條件或清償期，而本件被告公司並未收到系爭仲介案服務費已如前述，則原告本於勞僱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系爭款項及利息即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僱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116萬8,7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五、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所提之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案判斷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予以審酌，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吳芝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3　　日

　　　　　　　　　　　　　　書記官　鄭仕暘





